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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理事会第 1267（1999）号 

决议所设委员会 
 
 

  2002年 4月 16日拉脱维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
 
 

 根据安全理事会 2002年 1月 16日第 1390（2002）号决议第 6段的规定，谨

向你转交拉脱维亚共和国执行上述决议的资料。 

 2001 年 10月 8日，拉脱维亚内阁根据安全理事会 1999年 10月 15日第 1267

（1999）号决议和 2001 年 12月 19日第 1333（2000）号决议，通过了“执行联

合国安全理事会针对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实施的制裁制度”条例。 

 内阁并按照第 1390（2002）号决议的要求，于 2002年 4月 9日通过了“执

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针对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实施的制裁制度”条例修正案。因

此，该决议第 2 段（a）、（b）和（c）分段中提出的措施和要求，均载入了拉脱

维亚的国家立法。 

 拉脱维亚在打击一切形式恐怖主义和摧毁“基地”组织的斗争中，全面致力

于与各国际组织以及联合国、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 1267（1999）号决议所设委员

会和联合国会员国进行合作。 

 此外，拉脱维亚共和国在根据安全理事会 2001 年 9月 28日第 1373（2001）

号决议提交的报告中，保证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向联合国以及反恐联盟成员国提

供全面协助。作为多项国际法律文书（公约和双边协议）的成员国，拉脱维亚随

时准备参加打击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斗争。 

          拉脱维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

          大使 

          金茨·叶格尔马尼斯（签名） 

 


